臺北市104年度「與您的孩子一起健康上網」

家長網路素養推廣計畫
                           104年4月17日北市教終字第10434308800號函核定
1、 緣起
因電腦及網路可以讓使用者與他人互動，產生隸屬於廣大社交情境的感受，並具有娛樂的效果，對孩童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因此許多孩童在使用電腦和網路時常愛不釋手而無法自拔。近年來，網路不當的使用，讓一些孩童不慎受到了傷害或觸犯法律，也傷害了親子關係，例如，網路交友、網路詐騙與個資外洩、公開傳播不當的資訊或畫面，或網路沉迷等。
因此，本計畫旨在協助家長了解網路的本質，以及了解孩童使用網路可能遭遇之風險，教導家長如何協助孩童在安全的環境下使用網路，最終達到家長學習如何藉由網路與親職因應，促進親子代間融合。
2、 目的
1、 提升家長的網路資訊素養與認知，並了解數位時代下的親職因應措施。
2、 讓家長瞭解孩童在網路世界中可能面對的問題與遭遇之現象，甚至得以及早發現孩童因上網所衍生的各項問題，即時提供諮詢與解決之道。

3、 鼓勵家長多關懷孩童網路使用的狀況，並導引孩童建立安全的網路使用概念。

4、 提供資訊安全素養相關學習資源以及可洽詢之管道。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承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3、 協辦單位：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北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4、 實施對象
1、 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學生家長。

2、 關心孩童健康上網議題的一般市民。
5、 實施期程：104年6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
6、 推廣主題內容
1、 家長網路資訊素養與認知教育

（1） 一窺網路的世界：說明網際網路的現況與特性，並簡要介紹一般常用的網路3C媒介使用方式。

（2） 數位時代的親職因應：介紹數位時代下的家庭樣貌，以及數位生活中的（各學程）孩童特質與親職提醒。
2、 兒童、青少年上網常見風險與因應
（1） 網路內容陷阱多：介紹常見的網路詐騙手法，導引家長協助孩童建立防範網路詐騙之概念。
（2） 談網路倫理、網路分級與過濾：瞭解孩童使用網際網路可能遭遇之風險，以及應具備的健康上網基本認知；知曉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性與可能造成外洩的原因，配合案例說明，建立個資保護的危機意識。
（3） 網路沉迷現象與對策：了解長時間使用網路可能為孩童帶來之健康、心理風險，並提供預防網路沉迷之建議。
（4） 網路交友與安全：說明網路交友的特性與潛藏之風險，以引導家長能關心孩童網路交友狀況並建立安全的網路交友觀念。
（5） 了解孩童的社群網站生活：介紹孩童常用的社交網路服務，並說明社交網路服務可能產生之風險，並提供家長如何協助孩童因應之做法。 
（6） 安心使用手機悠遊網路

3、 資訊安全素養學習資源及可協助解決上網相關問題之管道
（1）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適用學生、家長、教師、一般民眾）（https://isafe.moe.edu.tw/）

（2） 教育部資通安全素養宣導光碟（適用學生、一般民眾）（http://moesecurity.tp.edu.tw）

（3） 教育部中小學素養與認知（適用學生）（http://eteacher.edu.tw/Materials.aspx）

（4） 臺北市高中職、國中小資訊素養與倫理（適用學生）（http://ile.tp.edu.tw/）

（5） WIN網路單e窗口
（6） NGA網路守護天使
（7） 國中小「網路內容之辨識與因應」網路學習活動
（8） 全民資安素養自評活動
7、 實施方式
1、 各校須依「家庭教育法」第12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落實家長親職教育，並請參考本計畫各項主題內容，納入104年度家長親職教育課程或活動之規劃，並鼓勵所屬教職員及家長參加。

2、 各校亦可考量學校需求，依本計畫之推廣主題內容，規劃創意之家長網路素養宣導與推廣活動，並擬具實施計畫暨經費概算，送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申請合辦事宜。
（1） 欲申請承辦學校應於104年5月18日（含）前，以公文函發學校申請實施計畫暨經費編列表一式1份至主辦單位彙辦審查，逾時概不受理。
（2） 各申請案經審查核准後辦理，辦理期間為104年6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止。

8、 經費運用及來源
1、 各校辦理親職教育一般課程或活動，所需經費由各校相關經費項下自行支應。
2、 各校考量學校需求，依本計畫之推廣主題內容，所規劃擬具之創意家長網路素養宣導與推廣活動，經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審查核定通過合辦者，所需活動經費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4年度單位預算」支應，惟本案不予核付加班費，各申請辦理學校若有需要請由學校相關預算項下支應。每1校經費概估約新臺幣（以下同）10萬元，並視實際需求調整。
9、 考核與成效檢討

1、 各核准承辦學校請於104年12月31日前檢具原始憑證資料、計畫辦理成果暨自評表等函送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核銷事宜。

2、 辦理學校具有特殊優良並可供複製推廣者，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得簽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4年度「與您的孩子一起健康上網」
家長網路素養推廣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講師鐘點費
	人×場×時
	
	1,600
	0
	外聘專家學者

	講師鐘點費
	人×場×時
	
	1,200
	
	外聘本市教師

	講師鐘點費
	人×場×時
	
	800
	
	內聘本校人員

	膳費
	人次
	
	80
	0
	需有延誤用餐之事實，且核銷時應附簽到表

	講義資料費

(含材料費)
	人次
	
	50
	0
	

	印刷費
	式
	
	5,000
	5,000
	含成果彙編印製2本，送家庭教育中心

	場地佈置費
	式
	1
	5,000
	5,000
	

	雜  支
	式
	1
	0
	0
	以業務費*5%內編列

	總  計
	100,000元整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總務主任
	校長

	
	
	
	
	



臺北市104年度（學校全銜）推動「與您的孩子一起健康上網」
家長網路素養推廣計畫

1、 依據：臺北市104年度推動「與您的孩子一起健康上網家長網路素養推廣計畫」。

2、 需求評估：（請就各校所處學區及家長之背景與環境進行學區特性及需求評估之概述）

3、 目的： 

（1） 結合本校及（社會資源名稱）家庭教育資源，提升家長的網路資訊素養與認知，並了解數位時代下的親職因應措施，如何與e世代的孩子共同學習成長，促進親子代間融合。
（2） （以下請就各校具體落實之情形，自行填列）
4、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承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學校全銜）。
（3） 協辦單位：（無則免填）。
5、 實施對象：（請自行填列）
6、 實施時間：104年○月○日至104年○月○日。
7、 實施內容：各校須依「家庭教育法」第12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落實家長親職教育，並請參考本計畫各項主題內容辦理。
	年級
	課程/活動名稱及時數


	內容
	實施方式
	辦理日期/時間
	參加人數

	
	
	
	
	
	家長
	教職員

	
	
	
	
	
	
	

	
	
	
	
	
	
	

	
	
	
	
	
	
	


8、 經費：詳如附件「經費表」。

9、 預期效益：（請針對學校上列所訂定之計畫目的，具體列出親職教育課程及活動的量性與質性評估效益，以下自行增列）
臺北市104年度「與您的孩子一起健康上網」

家長網路素養推廣計畫研習報名表
	服務學校名稱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職   稱
	
	
	
	

	手機號碼
	
	
	
	

	備   註
	報名注意事項：
1.報名表請於104年4月30日（週四）前傳真報名，傳真號碼：
2541-8752。

2.請於傳真後來電告知以利資料確實接收，電話:2541-9690分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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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學校申請計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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